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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司法改革论评(第10辑)》内容简介：在中国的转型初期，法院不可能完全独立，司法

http://www.allinfo.top/jjdd


不可能独立、法官也不可能独立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。因为体制的现实决定了法院只能
是从属地位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现实中的法院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关对
应，也不能简单将中国的法官与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官等同。在转型初期，我们的人民法
院还只能部分扮演行政机关的角色，实际上是一个配合各级政府处理解决纠纷的行政化
机关，所以我们的法院在现行的体制上就必然具有行政化的色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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